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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 他 權 益 基 金 合 計

期初餘額   $ 5,602,100,130   $ 3,661,671,199   $ 9,263,771,329
上學年度賸餘款轉列    291,361,904 -    291,361,904
類不動產減少淨額 -  (  19,482,947 )  (  19,482,947 )
期末餘額   $ 5,893,462,034   $ 3,642,188,252   $ 9,535,650,286

(三 ) 累積結餘之變動如下：

113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期初餘額   $ 1,576,578,821   $ 1,458,670,808
轉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 2,641,382 )  ( 99,697,709 )
轉出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  231,323,895 )  (  291,361,904 )
類不動產淨額減少（增加）數 23,288,986 19,482,947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

資  (  134,442,590 )    139,416,229
本學年度結餘    317,119,433    350,068,450
期末餘額   $ 1,548,579,373   $ 1,576,578,821

(四 )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之變動如下：

113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期初餘額   $ 8,739,452,612   $ 7,637,666,040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

實現評價餘絀  (  1,484,434,926 )    1,241,643,056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

資    134,442,590  (  139,416,229 )
轉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  ( 440,255 )
期末餘額   $ 7,389,460,276   $ 8,739,452,612

十、各項收入

(一 ) 學雜費收入

113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學費收入   $ 260,756,261   $ 260,053,024
雜費收入 85,128,277 84,965,546
實習實驗費收入 5,580,798 5,598,369

  $ 351,465,336   $ 350,61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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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28.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

資？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

表列項目：

(1)學校截至本學年度之累積盈餘為($6,124,785,929)，其

1/2($3,062,392,965)為「可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

(2)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為($2,616,274,443)【含累

積可投資金額($2,616,274,443)及可流用金額($0)】；
(3)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1,549,365,191)，占獲准通過累

積可投資金額($2,616,274,443)【為獲准可投資額度上

限($2,616,274,443)+98年2月4日辦法修正施行前特種

基金指定列入投資基金($0)】百分比為59%。
註：1.「學校截至本學年度之累積盈餘」係以本部104年12月24日臺教高(三)

字第1040178642號函訂之累積賸餘款計算表計算填列。

2.「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係「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

法」98年2月4日修正施行前，經董事會通過投資金額，及修正施行後，

經董事會通過，並報法人主管機關同意之投資及流用金額。

3.「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含括以賸餘款投資之國內上市、上櫃公司

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等投資項

目、投資基金專戶存款及以上指定列入投資基金各項目相關應收利息

（股利）並減除應付股款。

4.「獲准可投資額度上限」係「可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及「董事會通

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取小者，扣除累積可流用金額。

補充說明：

可投資額度上限之依據：

1.98 年 2 月 4 日辦法修正實施前：董事會通過可投資（流用）

金額之會議日期、屆次：無

2.98 年 2 月 4 日辦法修正實施後：獲教育部核准可投資（流用）

公文日期、文號：111年 2月 11日臺教技(二)字第 1110010369
號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學校賸餘款

投資總額 1,549,365,191
元係包含非流動金融資

產 267,336,874 元、投

資基金 1,282,028,317
元。

其中非流動金融資產

267,336,874 元為原始

成本 360,573,784 元減

去受贈股票 93,236,910
元；投資基金

1,282,028,317 元包含依

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

及流用辦法規定之投資

項目、投資基金專戶存

款及以上指定列入投資

基金各項目相關應收利

息（股利）之加總。本

校非流動金融資產（亞

泥、遠東新）之股利及

各項投資收益，皆轉入

本校銀行存款中，並無

轉入投資基金專戶項

下，並非「指定列入投

資基金各項目相關應收

利息（股利）」，故期末

應收股利 429,948,885
元，並非學校賸餘款投

資總額之計算範疇。

29.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形?
檢查結果：[✓]是 [ ]否 [ ]不適用(註：若勾選「否」，請詳

述交易情形)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